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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書係探討不良債權的課稅問題，而現行課稅實務上，對於不良

債權與非不良債權的課稅方式並不相同，故首先必須釐清何謂不良債

權。 

我國金融機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，金融業面臨跨國銀行進入

市場的激烈競爭，同時面臨整體經濟環境不佳及逾期放款日益升高等

問題。又因銀行家數過多，過度競爭以致造成部分銀行放款審核鬆

散，甚至受到非經濟因素的壓力，而違背專業超額放款，最終造成我

國金融機構的放款品質急速惡化，逾放比率上升。政府為了健全國內

金融環境，降低逾放比率，於 2001 年 7 月 9 日修正營業稅法第 11

條，將金融業營業稅率由 5%降至 2%，調降的部分供金融業在 4年內

打消壞帳。其次在 2000 年底通過了「金融機構合併法」第 15 條，建

立了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的機制，使金融機構能提早

收回現金，提高資產的流動性，以解決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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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總體經濟的因素 

金融機構在金融市場中，扮演著資金中介者的角色，也就匯集社

會上不特定大眾的剩餘資金，轉介給有資金需求的企業或個人，並從

中賺取合理的利潤。故金融機構除了讓剩餘資金發揮最大經濟效益，

同時減低資金需求者融資的成本，有助於企業的經營與國家的經濟發

展，具有高度的公共利益，故全世界所有國家，均不能忽略金融市場

的重要性。金融市場屬於自由經濟市場的一部分，政府原則上採取尊

重市場秩序，不任意加以干預的原則，但因金融市場與公共利益有重

大關係，當金融市場的自動調整機制，發生市場失靈的現象，政府應

採取適當的手段干預；以免金融市場的長期失序，影響資金剩餘者供

給資金的意願，進而影響企業的融資，造成企業的萎縮甚至倒閉，形

成失業的社會問題，更造成人民消費能力的衰退，社會的總合需求不

足，及加深總體經濟的衰退。 

金融機構融資給企業時，必須經過嚴密的信用審核程序，評估資

金需求之企業或個人的償債能力，或其所提供的擔保品，是否足以擔

保其借款。因政府大幅開放新銀行的增設，導致金融機構過度競爭，

各銀行相繼採取大幅提高存放款比率的經營策略，造成授信品質的惡

化，逾期放款的比率大幅增加。加上經濟景氣的循環多變難以預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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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企業的財務狀況惡化，營運資金無力清償貸款，擔保品也因價值

大幅下跌或變現不易，造成金融機構的債權無法順利回收，以致該債

權的實際經濟價值，不符合其帳面的經濟價值，乃形成所謂的不良債

權 (Non Performing Loan)。 

貳、金融機構內部的因素 

一、徵信不實 

此因素乃來自於金融機構內，辦理授信作業人員違法疏失。例

如，申請貸款案件作業處理，最常發生貸款予利害關係人，通常是金

融機構內部高層人員強力介入授信案件，以致發生踰越規定權限核准

貸款、未經金融機構內部授信審議小組討論或核備、不當或過度融資

以及勉強承作貸款等現象。又如徵信過程未詳實查詢聯合徵信中心，

或者未確實審核還款來源等資料是否真實；核准貸款後，沒有進行授

信追蹤考核工作；對於擔保品並未實地勘估，估價並未依照放款擔保

品處理細則等規定辦理；或辦理「墊付國內票款融資」時，未查核交

易之真實性；或對於高風險投資性企業或夕陽產業貸款等，以致造成

放款無法回收。 

二、內部控制不良 

金融機構內部控制不良的類型包括：1. 監督管理的機制不彰及權

責劃分不清。2. 未能充分分析及評估作業風險。3. 利害關係人授信核

貸無管控機制。4. 未能建立健全的信用風險管理制度，授信風險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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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當。5. 管理層級之間溝通不良，以致問題無法獲得重視及解決。6. 

稽核及管理作業不周延或功能不彰，以致產生員工舞弊情形。7. 會計

制度、資訊揭露及法律架構明顯有瑕疵。8. 績效管理因遭扭曲，導致

產生道德風險。 

 

壹、學理上不良金融資產的定義 

不良金融資產是指金融機構體系內的不良債權、擔保品或其他有

關的資產。所謂「不良」的認定標準，理論上有不同的認定指標，例

如政府主管機關的認定、學者專家的見解、資產管理公司因其任務所

為的認定等。而認定為「不良」的依據，也可依資產的變現價值、資

產的實現期望值 (如擔保品的價值及保證人籌集資金的能力) 、債務人

履行債務的情況，以及從徵信的觀點 (如產業前景、公司團隊、研發

能力等因素) 之各種不同角度作為認定的指標。因為各國處理金融機

構不良金融資產的原則與目的不完全相同，其對不良金融資產的定義

與認定標準也不盡相同1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吳英花，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金融資產之探究，臺北：台灣金融研訓院，2002 年

7月，頁 20。 


